附件2

资助协议签订程序及领取资助款办理流程

1、资助对象在温州人才网（www.wzrc.net）或温州高新人才网(http://www.600hr.com)下载中心(专栏)上根据各自的培养方式下载相应的《协议书》（正反面打印,一式四份）。

2、协议签署期限从发文之日起到8月30日，资助对象和担保人按要求填写好协议后，到温州市人事局培训教育处(行政中心主楼6楼646室)签署协议。（1）担保人条件：与资助对象非夫妻关系；温州户籍；有固定工作单位及固定收入；（2）所需材料：资助对象的身份证、户口本复印件各一份，担保人的身份证、户口本复印件各一份、工作单位出具的担保人基本情况及月收入证明原件(样式在温州人才网温州高新人才网下载中心(专栏)上下载)。

3、协议签署后，资助对象和担保人携带身份证和户口本原件到市公证处对《协议书》进行公证（市公证处地址：马鞍池东路19幢，联系人：周艺明，联系电话：88243014）。

4、市人事局在收到经过公证的《协议书》后，按规定向申请人或其所在单位提供资助款。属统招的资助对象，凭学员注册证明和《协议书》到市人事局领取资助款；属委培或定向的资助对象，将学费发票和《协议书》交所在单位，由所在单位到市人事局划拨资助款。

